新北市立林口國中核准教師進修碩(博)士學位

每週公假一天報告書

職為現任教於新北市立崇林國民中學之合格教師，經學校同意以部份辦公時間進修並核給每週至多公假一天(或二個半天) ，於本(    )學年度_____學期自民國_____年_____月_____日至_____年_____月_____日止，請公假情形如后：
·  本人本學期固定於每週_____請公假一天。
·  本人本學期固定於每週_____ / □上午或□下午請公假半天、

另於每週_____ / □上午或□下午請公假半天，共請公假一天。

以上所選擇之每週合計公假一天以部份辦公時間前往進修，本人應確實遵守於不影響本校行政工作與課務，且依規定親自授課且不得由他人代課，並不得再另行請事假前往進修。

為簡化請假手續，故填寫此一報告書，並檢附本學期進修學位之上課課程表，經有關處室主任核備後，擬准予免再登錄公假程序。
公假報告人(簽章)  ____________________
人事          教務          學務          輔導            校長

主任          主任          主任          主任        

(請務必於每學期進修開課前會簽完畢並送回人事室，未獲核准而擅自離校者以曠職論)
